
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效力(汇总5篇)
随着法律观念的日渐普及，我们用到合同的地方越来越多，
正常情况下，签订合同必须经过规定的方式。合同对于我们
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合同。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整理的合同范本，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效力篇一

现在租房不是光签合同那么简单，必须到所在的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去登记备案。市房管局、民政局公布了《上海市
居住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操作规则(试行)》，明确了哪些
情况需要备案，如何备案，还提供了合同备案申请书示范文
本及填写说明。根据最新的操作规则，租赁合同期内的新增、
变更、延续、注销甚至租金变化均需进行登记备案。这一新
规已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xx年12月31日。不过，
多家房屋中介公司反映，“十一”后新租房的房东仍有不愿
去备案的。

租金调整也要申请备案

根据《操作规则》，租赁当事人签订出(转)租合同后，应到
租赁房屋所在地的受理中心申请租赁合同新增登记备案。此
外，租赁合同有效期内，租赁当事人的姓名(名称)、租赁期
限、租赁价格等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到原登记备案的受理
中心申请租赁合同变更登记备案。

如果租赁合同到期签订续租合同的，则申请租赁合同延续登
记备案。租赁合同提前终止，或到期不再续租的，则要申请
租赁合同注销登记备案。

办理备案申请应到所属街道(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材料、
填写申请书，核验通过，而且符合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规定的，



受理中心会当场打印并发放租赁合同登记备案通知书，并加
盖专用章，统一立卷归档。备案工作完成。

21世纪不动产法务总监尹新民表示，这份申请书基本沿用了
旧版申请书的主要内容，但做了细化。一是房屋面积细化到
了包含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和居住面积三项。二是细化了备
案的种类——分新增备案、变更备案、延续备案、注销备案
四项，每项都有对应的'填写内容。

房东担心被征税不愿备案

目前本市的大部分房屋租赁都是通过房屋中介完成，根据操
作规则，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订立租赁合同的，应当由房地
产经纪机构代为办理，无需另行提交租赁当事人的委托书，
但应提交经纪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不过，昨天黄浦、静安、虹口、普陀等区多家中介公司透露，
“十一”后新成交的租房生意中，如果是公司租房基本都能
做到备案登记，但个人租房还是有人不愿办理登记备案。主
要还是房东不愿意，房东担心办理了备案手续后会被征税。

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效力篇二

本辖区范围内房屋租赁的单位和个人

1.房屋租赁合同;

2.房屋所有权证书或房屋合法权属证明;

5.转租房屋的，提交房屋所有权人同意转租的证明;

6.改变出租房屋用途的，提交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证明;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文件。



由居委会专职协管员负责，首先检查出租房屋状况是否良好，
是否符合居住或经营生产的安全条件。然后将检查符合条件
的，收齐相关证明材料，统一到流管办办理。

资料齐全，即时办理

为地税代征5%的`出租房屋税

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效力篇三

随着法律观念的日渐普及，合同在生活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签订合同可以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有不同的
类型，当然也有不同的目的，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房屋租赁登
记备案指南合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房屋租赁当事人必须自签订租赁合同之日起10日内到房屋所
在地的租赁管理所申请合同登记或者备案。

(一)房地产权利证书或者证明其产权的其它有效证件(留存复
印件)

1、符合条件进行合同登记的(根据情况提供下列一种资料即
可)，例如：

a、《房地产证》(如房地产证抵押的，出租人必须告知承租
人);

b、已开具付清房款证明的《购房合同书》;

c、《按揭合同》(如未注明房屋面积、用途的须另提供《购房
合同》复印件)

d、已生效的法院判决或仲裁文书;



e、拍卖竞得已生效的法律证明文书;

f、其他有效产权证明文件。

2、不符合登记条件，需要办理备案的，应提交房屋使用的有
关证明文件。

(二)《房地产租赁合同书》

(三)出租人身份证明或者法律资格证明

1、出租人为个人的

a、有效身份证件(留存复印件);

境外所有人应出具经公证或认证的委托书;

2、出租人为单位的

a、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同意设立的批文或工商营业执照(留存
复印件);

b、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留存复印件);

境外所有人应出具经公证或认证的委托书;

(四)承租人身份证明或者法律资格证明

1、承租人为个人的

a、本市居民提交特区身份证;暂住人员提交有效身份证明或进
入特区有效证件，其中20至49岁的育龄妇女需提供居住地计
划生育部门核验的《流动人员计划生育证明》;境外人员提交
深圳市公安局颁发的居留证件;(以上均须留存复印件)



2、承租人为单位的

a、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同意设立的批文或工商营业执照(留存
复印件);

b、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留存复印件);

c、委托他人办理的，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如以被委托人名义
签定合同，委托人须在授权委托书上表述清楚;境外当事人的
委托书应经过公证或认证。

当事人需提交下列文件：

(一)双方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或法律资格证明;

(二)原出租人同意转租的证明文件;

(三)已登记(备案)的原房屋租赁合同。

当事人需提交下列文件：

(一)租赁当事人提交的合同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

(二)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合同变更协议书或者补充协议;

(三)已登记(备案)的原房屋租赁合同;

(四)已办理备案的有效合同申请办理合同登记，须提交已取
得的.符合登记条件的产权资料。

(一)当事人提交注销有效租赁合同登记(备案)的申请书;

当事人单方提出解除租赁合同的，须提交已解除租赁合同的
有效证明材料。



《深圳市出租屋管理若干规定》第十条禁止下列房屋出租：

(一)被有关主管部门确定为危险房屋不能使用的;

(二)已公布房屋拆迁公告的;

(三)无房屋权利证明材料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出租的。

依据《深圳经济特区房屋租赁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

税务部门和区主管机关征收有关税金或者收取房屋租赁管理
费时，以指导租金作为计算基数;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高于指
导租金时，以合同约定的租金为计算基数。

依据《深圳经济特区房屋租赁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

3、房屋转租的，转租租金高于原租金的差额部分，由转租人
缴纳房屋租赁管理费。

依据深地税发[xx]937号文件的通知：

税率分为二档：月租金小于5000，综合税率为4.1%;月租金大
于等于5000，综合税率为6%。

1、出租房屋没有登记或者备案的，对出租人或者转租人在租
赁合同期限内一次性处以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总额百分之
二十的罚款，并追缴房屋租赁管理费和滞纳金;对有过错的承
租人或者转租人并处以约定租金百分之十的罚款。

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房屋租赁合同或者约定租金不明确的，
以当年公布的房屋租赁指导租金作为计算基数进行处罚。

(摘自《深圳经济特区房屋租赁条例》第五十三条)



2、出租人或者转租人违反有关规定，不缴纳或者延迟缴纳房
屋租赁管理费，主管机关可责令缴纳，每延迟一日，按应缴
纳管理费的数额收取千分之三的滞纳金。

(摘自《深圳经济特区房屋租赁条例》第五十六条)

(摘自《深圳经济特区房屋租赁条例》第五十三条)

2、出租人或者转租人违反有关规定，不缴纳或者延迟缴纳房
屋租赁管理费，主管机关可责令缴纳，每延迟一日，按应缴
纳管理费的数额收取千分之三的滞纳金。

1、本指南所列要求应提交的材料，注明留存复印件的均要求
核验原件，未注明复印件的均需提交原件。

2、房屋租赁当事人应使用主管机关提供的统一合同格式。出
租屋业主凭产权证明到辖区租赁管理所领取空白的房地产租
赁合同书。

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效力篇四

房屋租赁管理所：

现有区路号

房屋，房屋所有权属所有，自愿出租

给。出租面积平方米，月租

金元，用途。租赁期限自年月

日起至年月日止。租赁期间如发生任何违反法

律、法规的问题，由租赁当事人负责。现委托前往你处



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请给予办理。

此申请书由租赁当事人填写。租赁当事人承诺：填写材料真
实。

出租方：承租方：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年月日

领备案表人(盖章)：

房屋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效力篇五

(一)事项依据：

通知

(二)办理对象及范围：

本辖区范围内房屋租赁的单位和个人

(三)提交材料：

1.房屋租赁合同;

2.房屋所有权证书或房屋合法权属证明;

5.转租房屋的，提交房屋所有权人同意转租的证明;

6.改变出租房屋用途的，提交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证明;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文件。



(四)办事程序：

由居委会专职协管员负责，首先检查出租房屋状况是否良好，
是否符合居住或经营生产的安全条件。然后将检查符合条件
的，收齐相关证明材料，统一到综治办办理。

(五)办理时限：资料齐全，即时办理

(六)费用情况：为地税代征5%的出租房屋税

(七)办理部门名称：综治办

(八)联系电话：61409512


